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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

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

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天国富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

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唐人神”或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行股票持

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——保荐业务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唐人

神子公司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和美”）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进

行审慎核查，发表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子公司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和美”）拟为山东和美

及其各级子公司的经销商、原料供应商（以下称为“担保对象”）向银行的融资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最高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5,000 万元，最高担保额度的有

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在上述额度内，山东

和美在最高担保额度内可以进行滚动操作。该担保不属于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600785036248R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刘以林 

5、注册资本：13,000 万元 

6、成立日期：2006 年 0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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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住所：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城大济路 8 号和美产业园 

8、经营范围：肉鸭养殖；配合饲料（畜禽、水产、幼畜禽、种畜禽）；浓缩

饲料（畜禽、水产、幼畜禽、种畜禽）生产销售；维生素预混合饲料（畜禽水产、

反刍动物）；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（畜禽水产、反刍动物）；复合预混合饲料（畜

禽水产、反刍动物）生产销售；粮食收购；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：饲料加工、销

售；生产销售消毒剂（固体）/杀虫剂（固体）、非氯消毒剂（液体）/杀虫剂（液

体）、粉剂/预混剂/散剂颗粒剂片剂、口服溶液剂；水产品、禽肉制品加工、销售

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；生物饲料研发，饲料及饲料原料销售（不含粮食）；

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9、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2020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） 

2021 年 6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1,166,684,622.61 1,328,543,824.62 

总负债 657,675,812.38 826,616,775.31 

净资产 509,008,810.23 501,927,049.31 

项目 
2020 年 1 月-12 月 

（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） 

2021 年 1-6 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7,142,312,481.26  3,663,077,621.60 

净利润 72,648,812.85  22,918,239.08 

三、风险控制措施 

1、担保对象仅为山东和美及其各级子公司的经销商、原料供应商。 

2、担保对象提供反担保：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、抵押担保等。

保证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有担保资质和能力的自然人、法人组织提供保证担保等，

抵押担保物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、棚舍资产、股票、银行理财等价值资产。 

3、控制贷款额度比例：单笔贷款额度不超其实际资金需求的 70%。 

四、决策程序及专项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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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1 年 8 月 24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

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此次山东和美对担保对象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，有利于进一步拉动公司饲料

等销量，扩大公司产业规模。担保对象向山东和美提供反担保，风险处于可控范

围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该事项尚需获得股东

大会批准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此次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为经销商、原料供应商提供担保

事项，能有效解决经销商的直接资金需求，提高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的资金使

用效率、原料备货，有利于巩固落实公司产业链布局，促进公司饲料等产业协同

发展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；公司决策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基于上述意见，我们同意《关

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子公司山东和美对外提供担保能有效解决公司

产业链内经销商、原料供应商的直接资金需求，有利于巩固落实公司产业链布局，

符合公司发展战略。担保对象向山东和美提供反担保，风险处于可控范围，公司

决策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该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唐人神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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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

对外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 瑾                 向  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

2021 年 8 月 24 日 

 

 

 


